
NKNU／114-2
「微學分」開課說明

學生自主募課

教務處教務創新組製 ( 115.1 )



微學分課程性質及說明

⚫ 課程性質：正式課程外規劃系列學習活動之微課程組合，其形式包含講座、工作坊、實
作研習、參訪、模擬競賽等短時性而精練之課程。

⚫ 推動目的：為鼓勵學生自主發起課程，透過跨領域學習與實作經驗，培養主動學習與問
題解決能力，並結合教師專業指導，形塑本校多元創新學習氛圍，

⚫ 申請條件：
       1. 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發起，至少 15人連署（含召集人 1名）。
       2. 申請表件需經本校專兼任教師擔任課程指導教師 ，並完成簽章。

⚫ 經費補助：本次優先補助以「社會情緒學習（SEL）」、「大學社會責任（USR）」、
「人工智慧（AI）」及教育或社會實踐相關主題之課程為原則，或於課程設計中融入前
揭相關內涵者，得優先予以補助。



作業流程
✓採認【外系自由選修學分】，由學生所屬學系決定，

但畢業學分最多採認 2 學分（併計外系學分額度）

【系統公告課程屬性：◼自由選修時數（外系學分）、◼通識學分時數】

✓採認【通識教育學分】，由通識中心審定，但畢業學分至多採認通識學分 2 學分

【系統公告課程屬性：◼通識學分時數】

開課
申請

微學分課程
審查委員會書審

課程報名平台
學生單登→

微學分課程報名系統 授課及考評 學分採認 學分採認作業

⚫ 3/26 ( 四 ) 前提出申
請，送開課申請表及
規劃表 ( 附件二 ) 至
教務處教務創新組，
後由微學分審查委員
會進行書審。

⚫主題式規劃課程：
以 9 小時 ( 0.5 學分 )
或 18 小時 ( 1 學分 )

⚫置委員 5 至 9 人，
教務長為當然委員並
擔任召集人，通識教
育中心主任、開課單
位主管為當然委員，
其他委員由教務長推
薦相關單位主管或專
家學者擔任。

⚫開課單位以申請教師
所屬系所為原則。

⚫考評方式採「通過」
、「不通過」制。

⚫課程出席考評表經學
生簽到退、教師考評
認證後，繳回至教務
處教務創新組登錄時
數。

⚫第 1 次累計 18 小時
採認微學分 A／彈性
通識 (一) 1 學分，以
此類推，時數可跨學
期累計。

⚫採認屬性區分為外系
自由選修學分、通識
學分，兩者時數不得
相互重複計算。

⚫公告課程資訊
⚫開放學生報名
⚫課程屬性呈現：

【通識中心】書審同意列
通識時數者公告：

 ◼通識學分時數

 ◼自由選修時數 ( 外系學分 )

【非通識中心】書審同意
者僅公告：

 ◼自由選修時數 ( 外系學分 )

⚫由學生檢附「修畢微

學分課程學分採認申

請表」( 附件四 ) ，

向教務處教務創新組

申請修畢審核，依序

交由所屬學系或通識

中心，確認後送教務

處 ( 教務組 ) 登錄成

績單之學分數。

3/26(四)前送交相關申請表件



各階段注意事項

開課
申請

課程
進行

⚫ 微學分課程審查委員會書審通過，課程公告於報名系統。

⚫ 教務處提供課程出席及考評表，授課教師須控管學生出席 ( 簽到退 ) 及考評。

學生須全程修讀整個主題課程，並且經教師考評通過才可獲得時數。

⚫ 考評方式採「通過」、「不通過」制，通過者列計微學分課程之時數，但不列入平均成績計算。

課程
結束

◼ 課程結束後 2 週內，繳交成果報告紀錄；課程出席及考評表交由教務創新組登錄學習時數。

◼ 考評結果查詢路徑：學生單登／課業／其他／微學分課程報名系統－考評結果。

◼ 課程執行期間所開列之發票收據，請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核銷完畢。

✓ 3/26 ( 四 ) 前提出申請 ( 敬請儘早提出，以利審查委員會審核，開放報名 )

✓ 以主題式課程規劃：9 小時 ( 0.5 學分 )，或 18 小時 ( 1 學分 )。 ( 依課程需要，可安排在週末或夜間開課 )

✓ 提供「微學分自主募課申請表及規劃表」 ( 附表一、二 )：紙本核章、傳送電子檔。

✓ 本次優先補助以「社會情緒學習（SEL）」、「大學社會責任（USR）」、「人工智慧（AI）」及教育或社會實踐相

關主題之課程為原則，或於課程設計中融入前揭相關內涵者。須另提供「經費預算表」( 附表三 )：紙本核章、電子檔。

✓ 課程補助說明：9 小時課程原則補助 3 萬元，18 小時課程原則補助 6 萬元；前揭課程如屬優先主題，經審核通過者

得從寬補助，但不得超過 9 小時 8 萬元、18 小時 10 萬元，教師申請時請依課程主題及時數編列經費表。

✓ 若授課教師由校外講師擔任，需填寫微學分自主募課校外講師履歷表( 附表四 )。

✓ 開課單位主管亦為微學分課程審查委員會之當然委員。



附表一、微學分自主募課

申請表

（填寫範例）

社會情緒學習（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
係指培養個人在生活與工作中理解自己與他人、管理情緒、
建立良好關係，並做出負責任決策的能力。

核心能力：
• 自我覺察：認識自己的情緒、想法與行為模式
• 自我管理：調節情緒、設定目標、保持自律
• 社會覺察：理解與同理他人、尊重多元
• 人際技巧：有效溝通、合作與建設性處理衝突
• 負責任決策：分析情境、評估後果、做出明智選擇



附表二、微學分自主募課規劃表（填寫範例）

註: 
1.各主題下可分為數個單元，並可由不同教師授課。
2.學生須於開課當學期，完整修讀整個主題才可獲得時數。

(範例)



附表三、微學分自主募課

經費預算表

（填寫範例）

(範例)

課程相關參考書籍



附表四、微學分自主募課

校外講師履歷表

(若授課教師由校外講師擔任，

需附此表件)

（填寫範例）

(範例)

校外講師／
心理教育工
作者

ＯＯＯＯ

諮商心理學研究所

專長於社會情緒學習（SEL）相關課程與活動設計，熟悉引導大學生
進行自我覺察、情緒理解與情緒管理之學習歷程，並結合壓力調適、
人際溝通與同理理解等主題，協助學生提升自我管理能力與人際互動
品質；擅長運用互動討論、情境練習與反思活動，引導學生於學習與
生活情境中進行問題分析與負責任決策，促進學生整體學習適應力與
心理韌性之發展。

校外講師／
心理教育工
作者

辦理以大學生為對象之
情緒調節、壓力因應及
人際互動相關課程與工
作坊



學分採認說明
以主題式規劃開設：

9 小時 ( 0.5 學分 )或 18 小時 ( 1 學分 )，

各主題可分為數個單元，須全程修讀整個主題，經教師考評通過才可獲得時數。

修課時數可跨學期累計：

⚫ 第 1 次累計 18 小時採認微學分 A / 彈性通識 (一) 1 學分，第 2 次累計 18 小時採認微學分 B / 彈性通識 (二) 1 學分

成績單呈現：微學分 A / 彈性通識(一)、1、分數欄位：通過。

⚫ 微學分 A、 B → 外系自由選修學分；彈性通識 (一)、(二) → 通識學分。

學分採認，屬性區分為「外系自由選修學分」與「通識教育學分」，兩者時數不得相互重複計算：

⚫ 【外系自由選修學分】學生所屬學系決定採認，但畢業學分至多採認 2 學分 ( 併計外系學分額度 )，

課程公告屬性列有：■ 自由選修時數 ( 外系學分 ) 或 ■ 通識學分時數。

⚫ 【通識學分】，由通識中心審定，畢業學分至多採認通識學分 2 學分，課程公告屬性列有： ■ 通識學分時數。

⚫ 上述課程屬性，於課程報名系統公告。

⚫ 採集點式認證，「通過」時數累積達 18 小時，學生檢附紙本「修畢微學分課程學分採認申請表」( 附件四 )，

向教務處申請修畢審核，依序交由所屬學系或通識教育中心確認後，登錄歷年成績單之學分數。

⚫ 於時數累積達 18 小時 ( 1 學分 ) 後即提出修畢學分採認，

最遲於大四上學期預先遞交學分採認申請單，俾利畢業資格審查。



相關表件電子檔下載路徑：本校網站／教務處／教務創新組／微學分
／開課申請表件。https://reurl.cc/KOoOa9

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學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創新教學及自主學習微

學分課程作業要點」、其他相關法令及教務處公告辦理之。

核章紙本附表一至三，送至行政大樓4F 教務處教務創新組，電子檔寄

至 b4@mail.nknu.edu.tw， 

信件主旨請註明「ＯＯ系申請微學分自主募課」

https://reurl.cc/KOoOa9

	投影片 1
	投影片 2
	投影片 3
	投影片 4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投影片 8
	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